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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市城南新区2025CNC19地块土地储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

皖兴财咨询字（2025）第 007号

阜阳市国土资源储备发展中心：

我们接受阜阳市国土资源储备发展中心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的规定，坚持客观、

公正和诚信的原则，对阜阳市城南新区 2025CNC19地块项目相关的项目（以下简称“本项

目”或者“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现将财务评

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 项目组织实施机构

项目主管单位为：阜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项目实施单位为：阜阳市国土资源储备发

展中心；资产持有单位为：阜阳市国土资源储备发展中心。

（二） 项目概况

本项目包含 1宗地块，相关信息如下：

（二） 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相关批复取得情况见下表：

序号 报批手续 获批时间 备注

1
《关于阜阳市 2015年第 8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

(皖政地〔2016]342号) 2016年 3月 22日

2
《关于阜阳市 2015年第 40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

复》(皖政地〔2016]52号) 2016年 5月 19日

3 地块标识码 34122025R002326、34122025R002319

二、应付本息情况

序号 地块名称 位置 面积(单 位：亩)

1 城南新区 2025CNC19地块 保丰河南侧、竹园路

北侧、紫云路东侧、

七渔河路西侧

116.55

合计 - 1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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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14546.20万元，项目资本金为 546.20万元，剩余 14000.00万元（占

项目总投资的 96.25%）拟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筹措，其中：

1、本项目以前年度融资债券 0万元。

2、本项目本年债券计划融资 14000.00万元，按期限 5 年，发行利率 3.00%(实际利率

以最终发行成功的利率为准)进行测算。

3、本项目以后年度计划融资 0万元。

以上债券均为每年支付一次利息，债券到期偿还本金，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阜阳市国土资源储备发展中心 阜阳市城南新区 2025CNC19 地块土地储备项目

第 3 页 共 25 页

项目融资利息测算表

单位：万元

本次融资前，项目未发生融资行为，未产生相关融资成本。

年份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本金 期末本金 利率 本期应付利息 本期应付本金
本期应付本息合

计

2025年 0.00 14000.00 14000.00 3.00% 210.00 210.00

2026年 14000.00 14000.00 3.00% 420.00 420.00

2027年 14000.00 14000.00 3.00% 420.00 420.00

2028年 14000.00 14000.00 3.00% 420.00 420.00

2029年 14000.00 14000.00 3.00% 420.00 420.00

2030年 14000.00 0.00 3.00% 210.00 14000.00 14210.00

合计 2100.00 14000.00 16100.00



三、项目运营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分析

（一） 项目评估依据

2024年 10 月 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指出，考虑到各地闲

置未开发的土地相对较多，将支持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券回收符合条件的闲置存量土地，确

有需要的地区也可以用于新增的土地储备项目。

2024年 10月 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指出，在具体操作上，

关于专项债用于土地储备，主要是支持各地结合实际情况，与存量土地的业主企业合理确定

收购价格，妥善处理回收存量土地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合理确定专项债券项目内容和地块

范围，及时安排债券发行和支出，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益。

2024年 11月 7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

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号)通知，要求地方积极运用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资金加大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根据以上依据开展本轮土地储备项目。

（二）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本项目主要基于以下基本假设：

1. 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化；

2. 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 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 发行人预测的运营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5.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 项目收入测算

1. 拟出让土地位置面积

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项目收购后重新出让收入，拟出让面积为 116.55亩，土地性质为

住宅用地。拟出让地块位于阜阳市保丰河南侧、竹园路北侧、紫云路东侧、七渔河路西侧。

2. 拟出让土地计划

计划 2030年一次性出让土地 116.55亩。

3. 土地出让收益

(1)土地出让价格预测

本项目地块位于保丰河南侧、竹园路北侧、紫云路东侧、七渔河路西侧。根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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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预测数据，阜阳市城南新区 2025CNC19 地块土地储备项目对应的土地出让收入为

52856.59万元。

具体如下表。

阜阳市城南新区 2025CNC19地块土地储备项目收入测算表

年份 土地出让面积（亩） 单价（万元/亩） 土地出让收入（万元）

2025 / 374.00 /

2026 / 388.70 /

2027 / 403.98 /

2028 / 419.86 /

2029 / 436.36 /

2030 116.55 453.51 52856.59

合计 52856.59

根据项目邻近范围近年出让地块地价情况，阜国土（拍）告字〔2024〕8号成交公告、

阜国土（拍）告字〔2024〕10号成交公告、阜国土（拍）告字〔2025〕2号成交公告中邻近

土地成交价格，成交地价分别 374万元/亩、445万元/亩、406万元/亩，谨慎考虑本地块 2025

年预测市场地价按照近年邻近地区最低价取值为 374万元/亩。此次预测按阜阳市最近三年

全市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速进行测算，经查询阜阳市颍州区政府公开信息，阜阳市颍州区

2021年-2023年全区生产总值(GDP)增速分别为 9.30%、0.60%、1.90%，拟定市场地价增速

为 GDP平均增速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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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成本

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土地出让成本考虑省级统筹用于乡村振兴资金 ，市级统筹根

据 2016 年 8 月 22 日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

阜阳城区土地出让收入征缴和管理工作的通知，严格按规定计提各项资金。

计提各项资金一览表

序号 计提名称 计提标准

省级

1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省级统筹市县2%土

地出让收人用于乡村振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

2%土地出入收入

市级
《阜阳市国土资源储备发展中心办公室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规范阜阳城区土地出让收入征缴

和管理工作的通知》

1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土地出让金×4%

2 教育资金 土地出让金×2%

3 土地出让业务费 土地出让金×1%

4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土地出让面积(m²)×41

×20%,其中市级 85%,
省级 15%

5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土地出让金×2%,其中

市级 50%,省级 30%,
中央20%

6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统筹资金
土地出让面积(m²)×25

元/m²

7
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 土地出让面(m2)*41*10%

8
乡村振兴资金 土地出让收入×2%

9
债券发行费用 期初本金×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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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成本费用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成本类型 数额（万元）

1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264.28
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2114.26
3 教育资金 1057.13
4 土地出让业务费 528.57
5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63.71
6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1057.13
7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统筹资金 194.25
8 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 31.86
9 乡村振兴资金 1057.13
10 债券发行费用 14.00

合计 6382.32

（五） 项目收益

经测算，本项目预期收益为 46471.27万元。项目预期收益测算详见下表。

项目预期收益测算表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收入 项目成本 项目收益

2025年 0.00 14.00 -14.00

2026年 0.00 0.00 0.00

2027年 0.00 0.00 0.00

2028年 0.00 0.00 0.00

2029年 0.00 0.00 0.00

2030年 52856.59 6368.32 46488.27

合计 52856.59 6382.32 464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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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偿债计划

本项目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

办函〔2016〕88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 号）和《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管理》（财预〔2019〕179 号）等

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充分考虑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和区域财政收支情况

等综合考虑，在债券资金管理、使用和偿还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项目

偿债计划，确保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

本项目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产生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等。将统一缴存

到财政非税收入收缴专户，及时足额缴入国库，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确保专项债券还

本付息资金安全，除支付必需的项目运营成本外，专门用于偿还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本息。如

偿还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

偿还债务。

偿债风险点经系统分析，主要为工期拖延风险、工程事故的风险、设计风险、经营风

险与财务风险等，方案中已拟定相应风险应对措施。

具体的分年偿债计划如下：

1、建设期 2025 年利息为 210.00 万元，由本项目建设期利息予以抵扣。

2、2026 年-2029 年每年产生的利息为 420.00 万元，利息由财政资金偿还，待土地出

让后使用土地出让金收益完成支付。

3、2030年产生的利息为210.00万元，偿还本金14000.00万元，合计本息偿还14210.00

万元，由土地出让金收益完成支付。

综上，债券存续期内共需偿还利息 2100.00万元，偿还本金 14000.00万元，偿还本息合

计 16100.00万元。预计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可实现用于还本付息的收益为 46474.27万元，足

以覆盖本息和，因此本项目偿债计划具有较强可行性

（六）压力测试

按项目经营收益 100%的情况下，项目预期收益为 46474.27 万元，项目债务本息覆盖

倍数为 2.89；按预计项目收益下降 5%情况下，此时项目预期收益为 44150.56 万元，项目债

务本息覆盖倍数为 2.74；按预计项目收益下降 10%情况下，此时项目预期收益为 418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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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项目债务本息覆盖倍数为 2.60，详见下表。

压力测试表

单位：万元

项目收益下降 项目收益 还本付息 本息覆盖倍数

0% 46474.27 16100.00 2.89

5% 44150.56 16100.00 2.74

10% 41826.84 16100.00 2.60

（七）其他事项说明

经上述测算，阜阳市保丰河南侧、竹园路北侧、紫云路东侧、七渔河路西侧地块项目预

期收益与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阜阳市保丰河

南侧、竹园路北侧、紫云路东侧、七渔河路西侧地块项目预期对应土地挂牌出让价格分别以

阜阳市 2025 年 GDP 增速孰低值的比例增长时，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风险分析

（一） 预期不确定风险。

基于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项目有关未来事项和推测性假设，通常

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不确定因素很高，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信息存

在差异。

五、评估结论

（一）结论意见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我们没有注

意到导致政府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我们认为阜

阳市保丰河南侧、竹园路北侧、紫云路东侧、七渔河路西侧地块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

偿还本金和利息，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二）使用限制

报告中引用的一系列假设，包括有关未来事项和推测性假设，工作中我们无法实质论

证，因此本报告中的评估意见不能被作为鉴证报告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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